2015年审计部门预算部门概况

一、部门主要职责

　　(一)主管全市审计工作。贯彻执行国家、省审计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参与起草审计、财政经济方面的规范性文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负责对市财政收支和法律、法规规定属于审计监督范围的财务收支的真实、合法和效益进行审计监督，维护财政经济秩序，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促进廉政建设，保障全市经济和社会健康发展。对审计、专项审计调查和核查社会审计机构相关审计报告的结果承担责任，并负有督促被审计单位整改的责任。

　　(二)制定并组织实施审计工作发展规划和专业领域审计工作规划，制定并组织实施年度审计计划，对直接审计、调查和核查的事项依法进行审计评价，做出审计决定或提出审计建议。

　　(三)向市政府和省审计厅提出年度市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情况的审计结果报告。受市政府委托向市人大常委会提出市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情况的审计工作报告、审计发现问题的纠正和处理结果报告。向市政府和省审计厅报告对其他事项的审计与专项审计调查情况及结果。依法向社会公布审计结果。向市政府有关部门和各县(市、区)政府通报审计情况及审计结果。

　　(四)直接审计下列事项，出具审计报告，在法定职权范围内做出审计决定或向有关主管机关提出处理处罚的建议：

　　1．市级预算执行情况和其他财政收支，市直各部门(含直属单位)预算的执行情况、决算和其他财政收支。

　　2．各县(市、区)政府预算的执行情况、决算和其他财政收支，市辖区财政转移支付资金。

　　3．使用市级财政资金的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的财务收支。

　　4．市政府投资和以市政府投资为主的建设项目的预算执行情况及决算。

　　5．市属国有企业和金融机构、市政府规定的市属国有资本占控股或主导地位的企业和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及损益。

　　6．市政府部门、各县(市、区)政府管理和其他单位受市政府或其主管部门委托管理的社会保障基金、社会捐赠资金及其他有关基金、资金的财务收支。

　　7．根据上级审计机关授权，对国际组织和外国政府援助、贷款项目的财务收支进行审计监督。

　　8．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规定应由市审计局审计的其他事项。

　　(五)按规定对市管领导干部及依法属于市审计局审计监督对象的其他单位主要负责人实施经济责任审计。

　　(六)组织实施对国家、省财经法律、法规、规章、政策和宏观调控措施执行情况、财政预算管理或国有资产管理使用等与国家、省和市财政收支有关的特定事项进行专项审计调查。

　　(七)依法检查审计决定执行情况，督促纠正和处理审计发现的问题，依法办理被审计单位对审计决定提请行政复议、行政诉讼或市政府裁决中的有关事项。协助配合有关部门查处相关重大案件。

　　(八)指导和监督内部审计工作，核查社会审计机构对依法属于审计监督对象的单位出具的相关审计报告。

　　(九)与各县(市、区)政府共同领导县级审计机关。依法领导和监督下级审计机关的业务，组织下级审计机关实施特定项目的专项审计或审计调查，纠正或责成纠正下级审计机关违反国家规定做出的审计决定。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协管各县(市、区)审计机关负责人。

　　(十)指导和推广信息技术在全市审计领域的应用，组织建设全市审计信息系统。

(十一)承办市政府和省审计厅交办的其他事项。

　　二、内设机构及下属单位

(一)内设机构

市审计局内设机构12个：办公室、法制处、审计督查执行处、财政金融审计处、行政事业与社会保障审计处、农业与资源环保审计处(外资运用审计处)、固定资产投资审计一处、固定资产投资审计二处、经贸审计处、计算机审计处、任期经济责任审计办公室(内部审计工作指导处)、组织人事处。

（二）下属单位

下属市政府公共工程审计中心受市审计局的委托，承担市审计局交办的相关审计任务。

三、2015年度部门主要工作任务及目标

(一)向市政府和省审计厅提出年度市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情况的审计结果报告。

(二)按照审计署统一组织，实施政策措施贯彻落实情况审计、社会保障资金审计等重大项目。

(三)按规定对市管领导干部及依法属于市审计局审计监督对象的其他单位主要负责人实施经济责任审计。重点监督领导干部遵守财经纪律特别是“三公”经费使用情况。结合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对社保资金、涉农资金及有关政策性专项资金进行审计监督。

（四）实施市政府投资和以市政府投资为主的建设项目审计。

（五）按照“审计全覆盖”的要求，对一些长期流于监督之外的部门、单位和资金进行审计。 
四、部门预算收支编制的相关依据及测算分析情况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实施条例》的有关规定，按照《盐城市市级政府采购预算管理办法》和《盐城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2014年盐城市市级政府集中采购目录及限额标准的通知》的规定，经过合理测算，科学编制，严格审批申报。

人员经费按国家规定的工资福利政策标准核定。

日常公用经费根据机构正常运转和日常工作任务需要测算填报。

项目支出是围绕本年度工作目标及任务，按实际工作需要，统筹兼顾、突出重点进行编制。

五、审计部门收支预算表及填报说明

（一）填报说明

2015年市审计部门机关行政编制72人、实有70人，行政附属编制8人、实有7人，事业编制20人、实有8人。收入预算总额为2089.6万元，其中公共财政预算拨款收入1489.6万元，其他资金600万元。支出预算安排2089.6万元，以功能分类：一般公共服务1896.21万元，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69.96万元，住房保障支出123.43万元；以项目名称分类：基本支出2038.2万元，项目支出50万元，部门预留机动经费1.4万元。

（二）审计部门收支预算表

1. 2015年度市级部门收支预算总表

2. 2015年度市级部门财政拨款"三公"经费、会议费、培训费预算表

